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双汇发展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天治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11

月

10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双汇发展股

票（股票代码：

000895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4800

、

(021)34064800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0-3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A

股股价在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2010

年

11

月

8

至

11

月

10

日， 本公司

A

股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得知到目前为止并自本披露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存

在针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或其他股权融资、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计划，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刊登了《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公告》。 除此以外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0-018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补充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6021

号喜年中心

B

座

11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德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87,003,2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88.37%

。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87,003,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同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的短

期融资券，具体内容如下：

1.

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按下列条件向主管机构申请注册短期融

资券：

（

1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11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可分期发行；

（

2

）注册有效期为

2

年；公司可以在

2

年内分期发行，每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

1

年；

（

3

）短期融资券的利率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

4

）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不向社会公众发行；

（

5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替代银行贷款等。

2.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上述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短期融资

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具体用途，签署

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报告、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承诺函和各种公告

等），办理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办理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的有关手

续、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有关交易、登记手续等），以及采取其他

必要的行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87,003,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同意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及用户拓展情况，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

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建设，使该项目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具体投资安排进行变更，变更内容如下：

1.

将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8,206

万元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光明

LNG

调峰站、福永抢险

服务中心及调压站、葵涌抢险服务中心及调压站、布吉西郊抢险服务中心及调压站、坪地抢险服务中心及

调压站的建设，全部变更为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建设。 变更的原因

是：原计划投资的五个场站因政府规划调整等原因目前无法开工建设。 光明

LNG

调峰站、福永抢险服务中

心及调压站两个项目因政府规划调整被收回项目建设用地，目前无法建设开工；葵涌抢险服务中心及调压

站、布吉西郊抢险服务中心及调压站、坪地抢险服务中心及调压站由于与其相连接的燃气管网因政府规划

建设的道路尚未开工建设无法铺设，无法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建。而公司目前为了满足市场对天然气持续快

速增长的需求，需要大量投资建设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且通过加大燃气管网建设力度可以弥补因燃

气场站建设滞后影响向用户供气的不足。

2.

将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6,348

万元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宝安区天然气调度抢险中心

建设缩减

5,000

万元，用于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建设。 缩减投资的

主要原因是项目设计变更以及通过严格项目管理减少建设成本。

3.

如果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除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外的其他子项目

建设有结余资金

,

将结余资金全部用于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建设。

4.

将募集资金产生的所有利息全部用于投资深圳市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中高压、次高压及中压管网

建设。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邹晓冬先生、律师许志刚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７１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

亿元的中期票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在中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０８２１９９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０

复星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浮动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基准利率

＋

利差）

４．９０％

（

２．５０％＋２４０ＢＰ

）

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行业类别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行业分类变更原因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经过以前年度的经营结构调

整，本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

鉴于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规定，公司现行业分类应属于批发和零售贸易，因此需变更原有行业分类。

二、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分类情况如下：

行业 营业收入

（

元

）

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

％

）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２

，

９８４

，

６４４

，

９８６．３８ ９４．９３

其他业务

１

，

１５２

，

８１５．１４ ５．０７

合计

１２

，

９８５

，

７９７

，

８０１．５２ １００

三、行业分类变更情况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行业分类变更如下：

公司原行业分类为：综合类（行业代码：

Ｍ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为：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代码：

Ｈ

）。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启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３

证券简称：高金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高达明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１．５９

元

／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２％

合 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高达明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３

，

５２０

，

００９ ３３．３５％ ４８

，

５２０

，

００９ ３０．２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３８０

，

００２ ８．３４％ ８

，

３８０

，

００２ ５．２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１４０

，

００７ ２５．０１％ ４０

，

１４０

，

００７ ２５．０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２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高达明先生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份。

４

、金翔宇先生、高达明先生承诺：双方所持公司股权比例后续若发生变化，变化后将保持一致。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全体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邱建刚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了本

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一、会议内容：

１

、听取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满。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换届改选，组成第五届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将由九名董

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经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提名，推荐的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如下：

经公司股东方提名，推荐邱建刚、潘启龙、陈鉴平、杨同兴、张宗列、刘焕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推荐王德忠、崔利国、余慧浓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由于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王德忠先生最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按照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

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６

年” 的规定，第五届独立董

事候选人王德忠先生任期将于得到批准王德忠先生的任职独立董事的股东决议案通过批准后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止；公司会积极寻找独立董事候选人代替王德忠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职务，以满足中国证监会规定及《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成员占董事会的比例的相关要求；除王德忠以外的

其他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⑴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⑵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⑶

同意将上述人员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

提名邱建刚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提名潘启龙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提名陈鉴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提名杨同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５

提名张宗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６

提名刘焕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７

提名王德忠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８

提名崔利国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９

提名余慧浓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董事候

选人逐项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在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苏州市珠江路

５０１

号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一致同意将下列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邱建刚：

１９５４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起任中核总计划与经营开发局

副局长、 中核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起任中核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起任中核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任中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邱建刚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

股份；

潘启龙 ：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馆员。 曾历任中国核情报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助理、经贸信息

部负责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政策研究室馆员、副处长；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政研体改部主任助理、副主

任、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中国宝原工贸公司总经理。

潘启龙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

股份；

陈鉴平：

１９６０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苏州阀门厂副厂长、中核苏

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起任中

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陈鉴平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流

通股

３１６８

股。

杨同兴：

１９５５

年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任苏州阀门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４

年任苏州阀门

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起任苏州阀门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任苏州阀门厂厂长。现

任公司副董事长。

杨同兴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流

通股

１０６４４

股。

张宗列：

１９５５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任苏州阀门厂总工程师，

２００３

年任苏州阀门

厂、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起任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

张宗列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流

通股

１０６４４

股。

刘焕冰：

１９７３

年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财会部预算处

副处长，

２００７

年起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财会部投融资处副处长。 现任公司董事。

刘焕冰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

股份。

王德忠：

１９６２

年生。 博士。

１９８４

年起任沈阳市纸板厂教师；

１９８９

年起任沈阳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１９９４

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师；

１９９５

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２００１

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

王德忠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

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

崔利国：

１９７０

年生，硕士研究生，律师。 为观韬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主任。 同时兼任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资本市场与证券专业委员会主任，金融街商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国投瑞银基金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都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发行内核小组法律专家，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四

维图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核国际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崔利国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

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

余慧浓

１９４３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 曾历任秦山核电公司财务处会计科科长、计划财务

处副处长、生产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中国价格协会能源供水价格专业委员会理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余慧浓女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

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地点：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周五）上

午

９

：

００

苏州市珠江路

５０１

号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出席对象：

⑴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周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需逐项审议）；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需逐项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两议案适用于累计投票表决。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

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

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地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２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

至下午

４

：

００

止，到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办理登

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 他 事 项 ： 本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公司联系地址：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人： 袁德钢

０５１２－６６６７２２４５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７５２６９８３

陈 维

０５１２－６６６７２２４５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７５２６９８３

邮 编：

２１５０１１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三、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有以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需逐项审议

）

（

一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６

）

１．１

邱建刚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２

潘启龙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３

陈鉴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

杨同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５

张宗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６

刘焕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二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３

）

１．７

王德忠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８

崔利国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９

余慧浓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

《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票数为代表股份数乘以

２

）

２．１

张逸女士为监事候选人

２．２

杨华麟先生为监事候选人

备注：两项议案采取累计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说明如下：

１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监事的选举分别采取累计投票方式表决，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其于股权

登记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乘以应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人数（

６

人）、独立董事（

３

人）、监事（

２

人）；

２

、在每一项表决票数额度范围内，股东可自主分配同意票数，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数自主分配给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候选人；

３

、如股东所投出的表决票总数等于或小于其累计可使用表决票数，则投票有效，实际投出的表决票总

数与累计可使用表决票数间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如股东所投出的表决票总数超过其累计可使用表决票

数的，股东对该事项的投票无效。

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书面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分别为监事丁淑英、杨华麟、贺凤英。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内容如下：

一、会议听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满。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和《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将换届改选，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

监事贺凤英女士已由公司第三届第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方提名，推荐张逸、杨华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０

提名张逸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１

提名杨华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监事候

选人逐项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日

附：侯选人简历：

张逸

１９６３

年生，大学，曾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审计局会计师、副处长、处长；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

计局处长、财务审计部副主任、审计部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起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计部主任。

张逸女士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华麟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会计师。 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苏州阀门厂财务处副处长，中核苏州阀

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苏州阀门厂财务处副处长；现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苏州阀门厂总会计师。

杨华麟先生没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持有公司流

通股

１０６４４

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９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５

，

９０９

，

６８５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一、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６６

号文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

，

２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的梅小明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

３６

个月期满后，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述

３６

个月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６．６８％

；剔除高管锁定

７５％

部分

５２

，

３７０

，

９５５

股及离职高管自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股份数量锁

定比例

５０％

部分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５

，

９０９

，

６８５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７０％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 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备注

１

梅小明

５８

，

３３９

，

２６０ ５８

，

３３９

，

２６０ １４

，

５８４

，

８１５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夏忠信

４

，

３９１

，

１００ ４

，

３９１

，

１００ ４

，

３９１

，

１００

３

孙 讯

４

，

１９９

，

５８０ ４

，

１９９

，

５８０ ４

，

１９９

，

５８０

４

梅光辉

３

，

８９７

，

１８０ ３

，

８９７

，

１８０ ９７４

，

２９５

注

２

５

诸天柏

１

，

９４５

，

４４０ １

，

９４５

，

４４０ ４８６

，

３６０

注

２

６

刘小稻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３３６

，

１０５

注

２

７

吴德兵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６７２

，

２１０

注

３

８

张首先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６７２

，

２１０

注

４

９

吴剑飞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３３６

，

１０５

注

２

１０

余 放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３３６

，

１０５

注

２

１１

陶卫建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３３６

，

１０５

注

２

１２

徐正祥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３

蒋 辉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１４

张建华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１５

孙 勇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１６

王明华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８９５

，

８６０

１７

孔祥虎

６０４

，

８００ ６０４

，

８００ ６０４

，

８００

１８

陈双清

５８４

，

６４０ ５８４

，

６４０ ５８４

，

６４０

１９

孙九保

５８４

，

６４０ ５８４

，

６４０ ５８４

，

６４０

２０

陈敬娣

３９０

，

６００ ３９０

，

６００ ３９０

，

６００

２１

杨春林

２６８

，

３８０ ２６８

，

３８０ ６７

，

０９５

注

２

２２

朱爱民

２５３

，

２６０ ２５３

，

２６０ ２５３

，

２６０

２３

陈菊平

２３４

，

３６０ ２３４

，

３６０ ２３４

，

３６０

２４

胡鸭生

２１５

，

４６０ ２１５

，

４６０ ２１５

，

４６０

２５

于双全

１７５

，

１４０ １７５

，

１４０ １７５

，

１４０

２６

陈海红

９８

，

２８０ ９８

，

２８０ ９８

，

２８０

合 计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３５

，

９０９

，

６８５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梅小明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根据《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以及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

出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后，梅小明先生每年出售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剩

余

７５％

作为高管持股予以锁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梅小明先生为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１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以其所持有

的公司

１

，

４５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注

２

：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根据《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以及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后，每年出售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剩

余

７５％

作为高管持股予以锁定。

注

３

：吴德兵先生原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任期届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离任满半年，本次实际可流通数量为其持有限售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注

４

：张首先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离任满半年，本次

实际可流通数量为其持有限售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９

，

６２５

，

６６０ ５３

，

７１５

，

３７５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５３

，

７１５

，

９７５

１

、

境内法人持股

２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８９

，

６２５

，

０６０ ０

３

、

境外法人持股

４

、

高管股份

６００

［

注

５

］

５３

，

７１５

，

３７５ ５３

，

７１５

，

９７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２

，

３７４

，

３４０ ３５

，

９０９

，

６８５ ０ １３８

，

２８４

，

０２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５

：董事余放先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３４４

，

４２０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０８

年通过

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８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实际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４５

，

２２０

股。 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余放先

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

８００

股中，

７５％

（即

６００

股）作为高管持股予以锁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对以上股东进行担保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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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0-091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投资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北京友视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友视

"

） 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共同投资电视剧《夜来

香》（以下简称《夜》剧），公司投资额为

800

万元，投资周期为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08

年

7

月

16

日及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公司投资回报按

15%

的固定投资收益率收取，到期应获得投资收益

120

万元。 任

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有关款项支付条款的约定，违约方将按合同金额的

10%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由于《夜》剧的拍摄、制作及发行周期加长，北京友视未能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归还公司的投入本金

800

万元和支付公司应得的投资收益

120

万元，公司曾多次向北京友视了解该剧拍摄、制作、发行的进展情况，

并催收回款。 由于北京友视未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回款，按照协议约定北京友视应按公司投资额

800

万元的

10%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80

万元，三项回款合计

1000

万元。

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款项，共计

1000

万元整。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0-03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264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8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5.00

元。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6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

"

中审国际验字

[2010]01020001

号

"

《验资报告》验资确认。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依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完成增加经营范围的工商

变更手续，变更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工具、仪器仪表设备、电子元器件、化工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

务；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从事货物、技术

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普通货运；净化产品的开发及销售，净化工程的设计与安

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 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0-011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905

号

文核准，于

2010

年

8

月

4

日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80

元。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2010)

羊验字第

200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公司注册号：

440101400005671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

号；法定代表人：方贵权；注册资本：人

民币

68016.1768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68016.1768

万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资、上市）；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酒、饮料、瓶盖、酒花、食品添加剂、饲料。 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及相

关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销售啤酒生产副产品。 收购玻璃瓶。 公司自产产品装卸、仓储。 在公

司经营场所开办啤酒文化和产品展示中心（不含分销）。（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


